  花蓮縣表揚推展客家文化貢獻獎實施計畫
100年7月27日府客輔字第1000128261號函頒

一、緣由：花蓮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積極推廣各項客家文化的傳承，表彰對推動客家文化發展，有卓越貢獻之個人，藉以鼓勵社會人士積極參與客家事務，特訂定本計畫。
二、辦理時間：以每年10月底前受理推薦為原則，得獎人由本府擇期舉辦頒獎儀式，公開表揚。
三、辦理單位：

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

承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
四、表揚對象：凡個人有下列事蹟之一，並於二年內未獲本計畫表揚者，均得予以推薦表揚：

（1） 從事客家文化推廣及傳承工作，具顯著績效者。
（2） 捐資達新台幣2萬元以上，辦理客家文化推廣服務。

（3） 提供私人建築物，作為推廣客家文化之公眾使用，達6個月以上者。
五、評審：組成7至11人評審委員會評審，委員除由本府相關人員擔位外，並得邀請專家、學者、有關機關及社會公正團體之代表參與；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並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評定決議。

六、推薦方式：由政府機關或政府立案之民間團體（機構）推薦。

七、表揚方式：公開頒發獎狀乙幀。
八、注意事項：
（一）推薦推展客家文化發展，有卓越貢獻者，應本審慎客觀原則，切實深入評析後擇優推薦。
（二）得獎者事蹟，如經證實有不實者，本府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繳獎狀。
（三）推薦表（如附件）之項次內容，請切實依下列規定填寫，以利彙整及評審：
１、「具體事蹟」欄，以二年內之重要事蹟為主，依事蹟發生先後，詳實敘明。
２、 推薦單位應填妥相關資料，於「推薦單位」欄加蓋印信，並備妥有關證明書文件及活動照片（六至十張）供參。
３、「推薦意見」欄應加註評語。
九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	花蓮縣○○年度表揚推展客家文化貢獻獎推薦表

	被 推 薦 個 人 基 本 資 料
	姓       名
	性       別
	出 生 日 期
	身分證字號
	學      經      歷

	
	
	
	年  月  日
	
	

	
	請貼最近六個月內二吋半身照片一張

	聯 絡 方 式
	電話：公：（ ） 

宅：（ ）
手機：
E-mail ：
地址：□□□□□

	具  體   事  蹟
	（以重要事蹟為主，依事蹟發生先後，詳實敘明）

	證 明 文 件
	

	推 薦 意 見
	評語：

	推薦單位
	（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）　

	附   註
	一、請依「花蓮縣表揚推展客家文化貢獻獎實施計畫」推薦。

二、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並填妥相關基本資料，如有不齊全者，當退回不予受理。
三、寄送地點及電話：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（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60號，03-852784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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